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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有效解决煤矿企业煤矸石处置问题并防止在处置过程中对环境造成进一

步污染，2025年 11月 25日，兴县人民政府发布《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

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工作方案》（兴政发〔2025〕10 号），县政府确定山西西

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为项目实施主体（以下简称“斜沟煤矿

选煤厂”），选取魏家滩镇白家塔村附近的荒沟为生态回填及生态修复治理场地

选址，该选址符合《试点工作方案》中“优先选取采煤沉陷区、采矿坑等生态破

坏区域以及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自然荒沟、流域面积较小的支沟

作为生态回填及修复治理场地”，且不涉及黄河干流岸线和重要支流岸线的管控

范围、饮用水水源地、泉域重点保护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

区域等敏感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拟建项目一期占地面积 29.9942公

顷。现状区域地貌属深切沟谷，植被覆盖低，水土流失严重，局部压覆斜沟煤矿

采空区、煤炭资源。项目利用斜沟煤矿选煤厂产生的煤矸石作为生态回填材料，

在修复生态环境的同时化解煤矸石综合利用难题，从而达到对自然荒沟地质环境

治理修复的目的。

2026年 1月 6日，兴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

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项目出具了山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代码为

2601-141123-89-05-309228。

建设单位于 2026年 2月 9日正式委托山西清泽阳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承担

“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项目（一期）”的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 1 月 1日起施行）要求，山

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现将调查情

况进行说明。

我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于 2026年 2月 9日~2月 24日，在山西

环保信息网进行了环评第一次公示，公示时间未收到任何意见反馈。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后，于 2026年 3月 2日-3

月13日在山西环保信息网上进行了为期10个工作日的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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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同时，建设单位于 2026年 3月 5日、3月 6日在山西晚报上分别对本项

目进行了公示；2025年 3月 2日-3月 13日，建设单位在西磁窑沟村张贴公告。

在征求意见期间，均没有公众提出意见。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建设单位应当

在确定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后 7 日内向公众公告有关情

况。我单位委托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后，进行了环评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

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

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公示内容在山西环保信息网通过网络公示，公示网址

http://sxhbxxw.cn/index.php?p=news_show&id=3525&c_id=9&lanmu=15，公示时间

为 2026年 2月 9日~2月 24日。

2.2公开方式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的是网络公示方式。

2.2.1网络

网络公示照片及公示内容如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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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网络第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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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其他

本次公示未采取其它公示方法。

2.3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形式的意见反馈。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2018）4号文件）

（以下简称办法），本次公示是在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后进行的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的主要内容为：

①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

径；

②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③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④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征求意见稿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条款要求。

3.2公示方式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建设单

位采取网络、报纸以及张贴公告的方式进行公示。

3.2.1网络

2026年 3月 2日建设单位在山西环保信息网进行公示，公众便于知晓。公示

网址 http://sxhbxxw.cn/index.php?p=news_show&id=3575&c_id=9&lanmu=15，网络

公示时间 2026年 3月 2日-3月 13日共 10个工作日，公示载体及公示期限符合《办

法》要求。公示截图如下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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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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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报纸

2026年 3 月 5日、3 月 6日，建设单位在山西晚报上对本项目进行了公示，

公示载体及公示期限符合《办法》要求。两次公示见下图 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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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第一次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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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报纸第二次公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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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张贴

2026年 3月 2日，建设单位在西磁窑沟村进行公示，该村位于本项目周边，

选取地点合理，张贴时间不少于 10个工作日，张贴区域、时间符合《办法》要求。

张贴照片见下图 5。

图 5 现场公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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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其他

本次公示未采取其他类型的公示方式。

3.3查阅情况

在本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

在项目所在地办公室设置了查阅场所，放置了报告书，安排了员工负责接待查阅

者。

在公示期间，仅有公司附近个别村民进行了查阅，大概了解了项目的一些情

况，主要关注是否提供就业岗位与环境保护无关的问题，未就环境保护措施及设

施提出意见。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通过网络、报纸和现场张贴三种易于当地群众便于知晓的方式，公

示了项目的建设及污染治理措施等情况，在征求意见期间，未有当地群众就本项

目的环境影响、环境预测等情况提出意见，未收到填写完毕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意见表”。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项目建设提出质疑性意见，故未开展深度公众参

与。

5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没有收到公众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采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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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没有收到公众未采纳的意见。

6 其他

存档备查情况：第一次、第二次公示截图及照片，公众意见表，报告书。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

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

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兴县煤基固废生态回填及区域生态修复治理试点

项目（一期）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

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

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承担全部责

任。

承诺单位：山西西山晋兴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斜沟煤矿选煤厂

承诺时间：202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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